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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

第 13 屆第 23 次線上臨時理事會 

會議紀錄 

時 間：115年5月13日（星期三）晚上7:00  

地 點：線上會議室 

出席人員：張理事長璨、王副理事長筱薰、羅理事建輝、鄭理事家興、 

陳理事雙全、蔡理事尚明 

請假人員：蕭副理事長永福、趙副理事長榮瑞、曾理事品皓、郭理事志 

恆、方理事錦龍 

實到人數：6人                   請假人員：5人 

主 席：張理事長璨            記錄：蔡牧樵 

壹、主席致詞  

貳、確認開會議程 

參、追認前次會議紀錄 

第 13屆第 22 次臨時理事會暨第 11 次臨時監事會會議紀錄。 

決 議：經理監事會同意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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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提案討論 

第一案：  

案 由：選訓委員會委員變更案。 

說 明：115 年 4月 25 日召開選訓委員會後，因多數選訓委員提出辭

呈，經理事長及理事會慰留未果，提出新任選訓委員名單。 

決 議： 

1. 原選訓：蕭永福主席、張子濱委員、李富財委員、王素玉

委員、盧玉娟委員、林美智委員提出辭呈。 

2. 推選新任選訓：蔡尚明主席，李文彬副主席，曾月如委

員、蔡文漳委員、李文財委員、李宜陞委員、陳佳慧委

員。 

3. 照案通過。 

 

伍、臨時動議 

第一案：緊急議案通過書面同意方式案。 提案人：王副理事長筱薰 

說 明：因考量各理事事務繁忙不易召集，建議若有較緊急之議題可請 

各理事採書面方式同意通過特定議案。 

決 議：若重大議案未能召開臨時理事會時，理事會可經由線上簽 

署過半同意後執行，待下次理事會追認。 

 

第二案：雲林縣總幹事性平事件案。 提案人：李永山執行副祕書長 

說 明：因雲林縣體育會足球委員會總幹事因性平事件尚未定案，且該 

總幹事同時擔任競賽委員，建議暫停其當前職務及職權。 

決 議：即日起暫停該具爭議之競賽委員所有與足球相關職務及執行權 

力，待結果確認後再行後續處置，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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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案：選訓委員會會議召開日期案。 提案人：李永山執行副祕書長 

說 明：因國家女子代表隊參加東亞足球錦標賽在即，教練與球員之人 

選及訓練期程之安排，希望新任選訓委員會主席提供可召開選 

訓委員會會議之日期/時間。 

決 議：請秘書處協助調查各委員下週晚上可召開會議之時段，並發文 

確認開會之日期及議程。 

 

 

陸、散會 


